
周村区应急管理局

关于《周村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公众参与报告

按照《周村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周政发〔2018〕57号），现将区应急管理局2020年重大行政决策《周村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总体应急预案》）公众参与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《总体应急预案》修订工作基本情况

1、修订背景

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承担防范化解风险、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重要职责，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。《周村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于2012年9月印发实施，在指导全区应急工作中发挥了纲领性的作用。随着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践的深入，已不适应新形势下工作，亟需修订。一是党中央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。二是机构改革后，我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已进行了再造重塑，相关部门职能有了新的调整。三是原总体预案在实践中也暴露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够强、事件分级和响应分级难以区分、风险防控管理责任模糊、统一指挥和综合协调体制权威性不够等问题。

2、修订依据

本预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》《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淄博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关于周村区区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进行修订。

3、预案主要内容

新《周村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共分九大部分。第一部分是总则，明确适用范围和工作原则，对事件分类分级、分级应对与响应分级等进行说明。第二部分是应急预案体系，对应急预案及支撑文件进一步明确。第三部分是组织指挥体系，对省级层面、地方层面组织指挥机构、专家组等进行了规范，强化部门协同和地方属地管理责任。第四部分是运行机制，包括风险防控、监测与预警、信息报告、应急救援与处置、恢复重建等内容。第五部分是资源保障，包括人力资源、财力保障、物资装备、科技支撑等。第六部分是责任与奖惩。第七部分是预案管理，明确预案编制、审批与衔接、演练、评估修订、宣传和培训要求。第八部分是附则，明确预案实施与解释事项。第九部分是附件，明确突发事件主要牵头部门、应急保障牵头和配合部门。

二、公开决策草案基本情况

1、政府网上公示情况

2020年重大行政决策《总体应急预案》于2020年11月20日—2020年12月19日在区政府网站进行了公开公示。明确了征求意见的有效时间、意见反馈渠道、意见反馈的多种形式等内容。积极鼓励广大公众参与到《总体应急预案》的意见征集中，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2、征求意见座谈会情况
征求相关政府部门、单位意见

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和要求，区应急管理局对《总体应急预案》广泛征求区政府各相关部门单位的意见和建议，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和程度。2020年11月20日，区应急管理局印发了《关于征求<周村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>(征求意见稿）意见建议的函》，对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统战部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发展改革局等共计42个部门单位征求了意见。
三、意见建议反馈及采纳情况

  1、区政府网站的公示得到了公众的高度关注，引起社会热烈的讨论。截止11月24日，未收到公众参与意见和建议。

  2、2020年11月20日，区应急管理局印发了《关于征求<周村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>(征求意见稿）意见建议的函》后，目前收到北郊镇、区司法局、区信访局、区地方金融监管局等部门单位的反馈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修改意见，已采纳，其他部门单位均无意见。对意见反馈相关文件进行整理归档。

四、对公众参与情况的总体评估

从公众参与意见征集情况看，公众对该事项认可度较高。综上，该事项具备实施的条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村区应急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1月23日



